关于科研经费人员费发放的报告
尊敬的科教处领导：
由       （课题负责人）承担的         （经费来源，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市科委等）项目         （课题名称、课题编号、课题账号），因课题进展顺利现申请发放人员费（劳务费/绩效费），具体如下：
	本院职工

	姓名
	工号
	课题责任分工
	金额*参加课题时间

（例：2000元/月*10月）
	

	
	
	
	
	

	研究生

	姓名
	研究生工号
	课题责任分工
	金额*参加课题时间

（例：2000元/月*10月）
	是否为研究生奖助学金

	
	
	
	
	

	临时聘用人员或退休回聘人员（含规培人员）

	姓名
	身份证
	银行卡号
	开户银行
	课题责任分工
	金额*参加课题时间

（例：2000元/月*10月）

	
	
	
	
	
	


特此申请
注意事项：
1.劳务费一般只能发放给直接参与课题研究的研究生、博士后或临时聘用人员；上海市科委及申康项目劳务费可以发放给课题组成员。
2.发放劳务费的人员不是课题组成员请先递交人员调整报告。
3经费预算表、人员表作为附件上传。

4.本院人员和外院人员报销时必须分两张支出单填写。

5.如课题验收时，财务审计不予确认要求退回该笔经费则涉及的相关人员需按原数额上缴。
                                       申请人：
 日  期：
